
 

国融证券 

关于福建艺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国融证券作为福建艺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持续督导主办券商，通过持续督

导，发现公司存在以下情况： 

 

一、 风险事项基本情况 

（一） 风险事项类别 

序号 风险事项类别 
挂牌公司是否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1 公司及关联方涉嫌违法违规被立案调查或处罚 否 

2 内部控制、公司治理存在重大缺陷 否 

3 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事项 否 

4 未在规定期限披露定期报告存在被终止挂牌风险 是 

5 停产、主要业务陷入停顿、破产清算 否 

6 重大债务违约 否 

7 公司未能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否 

 

（二） 风险事项情况 

1、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福建监管局于 2021年 10月 29日对公司采取出

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福建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

定书〔2021〕60号），确认公司在信息披露方面存在以下问题： 

“一、2019年半年报中对福州艺佳源实业有限公司的持股情况披露有误 

经查，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你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州欧蒂爱商贸有限公司

持有福州艺佳源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艺佳源公司）35.75%股权。你公司在

2019年半年报中披露直接持有艺佳源公司 45%股权，对艺佳源公司的持股情况披

露有误，不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96号）第二十条



第一款的相关规定。 

二、未及时披露重大诉讼事项 

（一）你公司未及时披露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闽 0102

民初 13393 号涉及的重大诉讼事项，不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证

监会令第 96号）第二十条第一款的相关规定。 

（二）你公司未及时披露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闽 01 民

终 2907 号、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闽 0104 民初 232号、福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闽 01 民终 600 号等涉及的 3 起重大诉讼

事项，不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61 号）第二十一

条第一款以及《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62 号）第二

十五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十）项的相关规定。 

三、未按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诉讼事项 

（一）经查，2019年发生 10起与你公司相关的诉讼事项，累计涉诉金额超

过公司 2019年末净资产的 10%，你公司未在 2019年年报中披露上述诉讼事项，

不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62 号）第十四条第

（七）项的相关规定。 

（二）经查，2020年上半年发生 12起与你公司相关的诉讼事项，累计涉诉

金额超过公司 2020 年 6 月 30 日净资产的 10%，你公司未在 2020 年半年报中披

露上述诉讼事项，不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62

号）第十五条第（五）项的相关规定。 

针对上述问题，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96号）

第六十二条、《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61号）第八十三条

以及《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62 号）第四十九条第

（四）项的相关规定，我局决定对你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你公

司应严格遵守法律法规，按照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切实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如果对本行政监管措施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中国证

监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行政监管措施不停止执行。” 

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2 日收到上述行政监管措施，主办券商已督促公司对上



述事项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ST 艺根因处于停产、主要业务陷入停顿的状态，

董事会秘书等专业人员离职等因素，截止目前，尚未能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2、公司于 2021年 2月 5 日补充披露公司与闽青电子关于股权转让纠纷的一

审判决诉讼公告，该诉讼事项二审法院判决维持一审判决，由于公司因处于停产、

主营业务基本停滞的状态，未能及时获取诉讼相关材料，公司未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经多次督促，公司尚未能对二审判决及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等进展事项进行补充披露。公司与闽青电子的股权转让纠纷，诉讼双方的分歧依

旧很大，其中，反映出公司的公章保管及使用不规范，存在实际控制人凌驾于公

司治理之上的重大内部控制缺陷，导致很可能存在账务处理不完整、不准确，信

息披露不完整、不准确等问题。 

3、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事项 

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被纳入失信被执行

人事项，具体情况如下： 

被执行人姓名/名称：福州艺佳源实业有限公司 

身份证号码/组织机构代码： 91350100MA****LM3N 

省份：福建 

执行依据文号：(2021)闽 0112 民初 3105 号 

立案时间：2021 年 07 月 26 日 

案号：(2021)闽 0112 执 2262 号 

做出执行依据单位：福州市长乐区人民法院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2021)闽 0112 民初 3105 号 

被执行人的履行情况： 全部未履行 

失信被执行人行为具体情形：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 

发布时间：2021 年 10 月 29 日 

主办券商已督促公司对上述事项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ST 艺根因处于停

产、主要业务陷入停顿的状态，董事会秘书等专业人员离职等因素，截止目前，

尚未能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4、公司主营业务停滞，且未聘请审计机构，导致公司未能按时披露 2020 年

年度报告，且无法在 2021 年 6 月 30 日前（含 2021 年 6 月 30 日）披露 



2020 年年度报告，公司存在因无法披露 2020 年年度报告被强制终止挂牌风险。 

5、公司自 2019 年以来业务逐步萎缩，2020 年叠加疫情影响，主营业务基

本停滞，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6、公司未披露 2020 年年度报告，根据公司披露的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截

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已逾期未偿还的短期借款总额为 22,450,617.17 

元，公司存在重大债务违约风险。 

7、公司未能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自 2019 年以来业务逐步萎缩，2020 年叠加疫情影响，业务基本停滞，

人员大量流失，财务人员和信息披露人员等关键岗位人员缺失，导致公司信息披

露事务存在不及时、不完整等信息披露不规范问题。 

在日常持续督导过程中，主办券商已多次督导提示公司按时提交月度问询 

报备材料、整理并提供公司重大事项的具体文件，己多次督导提示挂牌公司应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如涉及重大诉讼事项、公司重大风险事项，应及时提供相

关材料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截至本风险提示性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能配合主

办券商相关核查工作并提供相关底稿材料，主办券商无法进一步获取更详细信息

和具体情况。 

 

二、 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主营业务已基本停滞、面临诸多诉讼、存在重大债务违约，已被列入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公司未能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内部控制和公司治理存在重

大缺陷，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未披露 2020 年年度报告，存在

被终止挂牌风险，公司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福建监管局采取出具警示函的

监管措施，公司合并范围内子公司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对公司造成不利影

响。 

 

三、 主办券商提示 

公司主营业务已基本停滞、面临诸多诉讼、存在重大债务违约，已被列入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公司未能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内部控制和公司治理存在重

大缺陷，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未披露 2020 年年度报告，存在



被终止挂牌风险，公司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福建监管局采取出具警示函的

监管措施，公司合并范围内子公司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对公司造成不利影

响。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福建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21〕60号 

2、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资料 

 

 

 

国融证券  

2021年 11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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